
附表二淡江大學環保法規登錄表 

法規類別：環境影響評估 鑑別單位：環安中心、蘭陽校園 
 
法規名稱 

 
E002 環境影響評估施行細則 

 
條款 

 
法規條文內容 

 
公告日期 

 
登錄日期 

 
符合 

 
不符合 

 
參考用 

 
實際情形說明 

 
對應措施 

第一章總 
則 
第一條 

本細則依環境影響評估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三十 
一條規定訂定之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二條 本法第三條第四項及第五項之權責機關為中央主 
管機關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三條 本法所定中央主管機關之權限如下： 

一、有關全國性環境影響評估政策、計畫之研訂事

項。 

二、有關全國性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法規之訂定、審

核及釋示事項。 

三、依第十二條第一項分工所列之環境影響說明

書、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（以下簡稱評估書）、環

境影響調查報告書及其他環境影響評估書件之審查

事項；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之諮詢。 

四、有關中央主管機關審查通過或由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移轉管轄權至中央主管機關之開發

行為環境影響說明書、評估書及審查結論或環境影

響調查報告書及其因應對策執行之監督事項。 

五、有關全國性環境影響評估資料之蒐集、建立及

交流事項。 

六、有關全國性環境影響評估之研究發展事項。 

七、有關全國性環境影響評估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

事項。 

八、有關全國性環境影響評估宣導事項。 

104.07.03 104.07.03   ※ 中央主管機關

權限。 
 

 



 九、有關直轄市及縣（市）環境影響評估工作之監

督、輔導事項。 

十、有關環境影響評估之國際合作事項。 
十一、其他有關全國性環境影響評估事項。 

       

第四條 本法所定直轄市主管機關之權限如下： 
一、有關直轄市環境影響評估工作之規劃及執行事
項。 
二、有關直轄市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法規之訂定、審

核及釋示事項。 
三、依第十二條第一項分工所列之環境影響說明

書、評估書、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及其他環境影響
評估書件之審查事項。 
四、有關直轄市主管機關審查通過或由中央主管機

關移轉管轄權至直轄市主管機關之開發行為環境影
響說明書、評估書及審查結論或環境影響調查報告

書及其因應對策執行之監督事項。 
五、有關直轄市環境影響評估資料之蒐集、建立及
交流事項。 
六、有關直轄市環境影響評估之研究發展事項。 
七、有關直轄市環境影響評估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

事項。 
八、有關直轄市環境影響評估宣導事項。 
九、有關直轄市環境影響評估工作之監督、輔導事

項。 
十、其他有關直轄市環境影響評估事項。 

104.07.03 104.07.03   ※ 直轄市主管機

關權限。 
 

第五條 本法所定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之權限如下： 

一、有關縣（市）環境影響評估工作之規劃及執行

事項。 

二、有關縣（市）環境影響評估相關規章之訂定、

審核及釋示事項。 
三、依第十二條第一項分工所列之環境影響說明

書、評估書、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及其他環境影響

評估書件之審查事項。 

104.07.03 104.07.03   ※ 縣(市)主管機關

權限。 
 

 



 四、有關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審查通過或由中央主管機關移
轉管轄權至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之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說明
書、評估書及審查結論或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及其因應對
策執行之監督事項。 
五、有關縣（市）環境影響評估資料之蒐集、建立及交流
事項。 
六、有關縣（市）環境影響評估之研究發展事項。 
七、有關縣（市）環境影響評估宣導事項。 
八、其他有關縣（市）環境影響評估事項。 

       

第 5-1條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條所定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
（以下簡稱委員會）組織規程，應包含委員利益迴避原則，
除本法所定迴避要求外，另應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迴避。 
本法第三條第二項所稱開發單位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或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為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主辦機
關，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時，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機關委員應全數迴避出席會議及表
決，委員會主席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之。 
委員應出席人數之計算方式，應將迴避之委員人數予以扣
除，作為委員總數之基準。 

104.07.03 104.07.03   ※ 環境影響評估審

查委員會組織規

程說明。 

 

第六條 本法第五條所稱不良影響，指開發行為有下列情形 
之一者： 
一、引起水污染、空氣污染、土壤污染、噪音、振動、惡

臭、廢棄物、毒性物質污染、地盤下陷或輻射污染公害

現象者。 
二、危害自然資源之合理利用者。 
三、破壞自然景觀或生態環境者。 
四、破壞社會、文化或經濟環境者。 
五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  ※ 不良影響說

明。 

 

第二章評估 
、審查及監 
督 
第七條 

本法所稱開發單位，指自然人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 
從事開發行為者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八條 本法第六條第一項之規劃，指可行性研究、先期

作業、準備申請許可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為有關

規劃之階段行為。 
前項認定，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 

主管機關為之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九條 （刪除） 91.10.30 102.01.02      

 



第十條 （刪除） 91.10.30 102.01.02      

第10-1條 （刪除） 91.10.30 102.01.02      

第十一條 開發單位依本法第七條第一項提出環境影響說明書者，除相

關法令另有規定程序者外，於開發審議或開發許可申請階段

辦理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11-1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收到開發單位所送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

估書初稿後，應釐清非屬主管機關所主管法規之爭點，並針

對開發行為之政策提出說明及建議，併同環境影響說明書或

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勘察現場紀錄、公聽會紀錄、評估

書初稿轉送主管機關審查。 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，主管機關得敘明理

由退回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。 

本法及本細則所規範之環境影響評估流程詳見附圖。 

104.07.03 104.07.03   ※ 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收件後作

業程序說明。 

 

第十二條 主管機關之分工依附表一定之。必要時，中央主管機關得委

辦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。 

二個以上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，合併進行評估

時 主管機關應合併審查 涉及不同主管機關或開發基地跨

104.07.03 104.07.03   ※ 主管機關分工

說明。 

 

第12-1條 本法所稱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依開發行為所依據設立之專

業法規或組織法規定之。 

前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認定如有爭議時，依行政程序法規

定辦理  

104.07.03 104.07.03   ※ 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說明。 

 

第十三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就環境影響說明書或依本

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就評估書初稿進行審查時，應將環境

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內容、委員會開會資訊、會議紀錄
及審查結論公布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網站（以下簡稱指定網

站）。 
前項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內容及開會資訊，應於會
議舉行七日前公布；會議紀錄應於會後三十日內公布；審查

結論應於公告後七日內公布。 

104.07.03 104.07.03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十四條 （刪除） 91.10.30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十五條 本法第七條及第十三條之審查期限，自開發單 
位備齊書件，並向主管機關繳交審查費之日起算。 

前項所定審查期限，不含下列期間： 
一 開發單位補正日數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15-1條 刪除 104.07.03 104.07.03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 



第十六條 本法第七條第二項但書及第十三條第三項但書所 
稱情形特殊者，指開發行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 

一、開發行為規模龐大，影響層面廣泛，非短時間 
所能完成審查者。 

二、開發行為爭議性高，非短時間所能完成審查者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十七條 本法第七條第三項所稱許可，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

對開發行為之許可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十八條 開發單位依本法第七條第三項舉行公開之說明 

會，應於開發行為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後動工 

前辦理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十九條 本法第八條所稱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，指下列情形之一者： 

一、依本法第五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且屬附表二所列開

發行為，並經委員會審查認定。 

二、開發行為不屬附表二所列項目或未達附表二所列規模，但

經委員會審查環境影響說明書，認定下列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

虞者： 

（一）與周圍之相關計畫，有顯著不利之衝突且不相容。 

（二）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性，有顯著不利之影響。 

（三）對保育類或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息生存，有顯著不利之

影響。 

（四）有使當地環境顯著逾越環境品質標準或超過當地環境涵

容能力。 

（五）對當地眾多居民之遷移、權益或少數民族之傳統生活方

式，有顯著不利之影響。 

（六）對國民健康或安全，有顯著不利之影響。 

（七）對其他國家之環境，有顯著不利之影響。 

（八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。 

開發單位於委員會作成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

前，得以書面提出自願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，由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。 

104.07.03 104.07.03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二十條 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及本細則第二十二條第一

項、第二項及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所稱之適當地點，

指開發行為附近之下列處所： 
一、開發行為所在地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及村

（里）辦公室。 

104.07.03 104.07.03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 



 二、毗鄰前款鄉（鎮、市、區）之其他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

所。 
三、距離開發行為所在地附近之學校、寺廟、教堂或市集。 
四、開發行為所在地五百公尺內公共道路路側之處所。 
五、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處所。 
開發單位應擇定前項五處以上為環境影響說明書陳列或揭示

之處所，並力求各處所平均分布於開發環境區域內。 
開發單位於陳列或揭示環境影響說明書時，應將環境影響說

明書公布於指定網站至少三十日。 

       

第廿一條 開發單位依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刊載新聞  
紙，應連續刊載三日以上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廿二條 開發單位依本法第七條第三項或第八條第二項舉行公開說

明會，應將時間、地點、方式、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

所，於十日前刊載於新聞紙及公布於指定網站，並於適當

地點公告及通知下列機關或人員： 

一、有關機關。 

二、當地及毗鄰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。 

三、當地民意機關。 

四、當地村（里）長。 

前項公開說明會之地點，應於開發行為所在地之適當地點

為之。 

開發單位於第一項公開說明會後四十五日內，應作成紀錄
函送第一項機關或人員，並公布於指定網站至少三十日。 

104.07.03 104.07.03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22-1條 開發單位依本法第十條所提出之範疇界定資料，主管機關應
公布於指定網站至少十四日，供民眾、團體及機關以書面表
達意見，並轉交開發單位處理。 
主管機關舉辦範疇界定會議七日前，應公布於指定網站，邀
集委員會委員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、相關機關、團體、學
者、專家及居民代表界定評估範疇，並由主管機關指定委員
會委員擔任主席。 
主管機關完成界定評估範疇後三十日內，應將本法第十條第
二項所確認之事項，公布於指定網站。 

104.07.03 104.07.03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廿三條 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第十一款及第十二款所稱之 
處理情形，應包括下列事項： 
一、就意見之來源與內容作彙整條列，並逐項作說 

明。 
二、意見採納之情形及未採納之原因。 
三、意見修正之說明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 



第廿四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進行現

場勘察時，應發給參與者勘察意見表，並彙整作成

勘察紀錄，一併送交主管機關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廿四條 
之一 

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、第十三條第一項所稱公聽

會，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向主管機關、委員會委

員、有關機關、專家學者、團體及當地居民，廣泛

蒐集意見，以利後續委員會審查之會議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廿五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條規定界定評估範疇或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進行現

場勘察、舉行公聽會時，應考量下列事項，邀集專

家學者參加： 
一、個案之特殊性。 
二、評估項目。 
三、各相關專業領域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廿六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舉行公聽會時，應
於十日前通知主管機關、委員會委員、有關機關、專家、學
者、團體及當地居民，並公布於指定網站至公聽會舉行翌
日。 
公聽會應於開發行為所在地之適當地點行之。 
第一項當地居民之通知，得委請當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
轉知。 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公聽會議紀錄作成後三十日內，公布
於指定網站。 

104.07.03 104.07.03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廿七條 （刪除） 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廿八條 開發單位依本法第七條、第十三條及第十八條提

出環境影響說明書、評估書及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時，

應提供包含預測與可行方案之完整資料。 
主管機關於審查之必要範圍內，認為開發單位所

提供之資料不夠完整時，得定相當期間命開發單位提

供相關資料或報告，或以書面通知其到場備詢。 
前項資料涉及營業或其他秘密之保護者，依相 

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廿九條 開發單位未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審查結論修正

評估書初稿時，主管機關應敘明理由，還請開發單

位限期補正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 



第三十條 本法第七條第二項及第十三條第三項之公告，應於

開發行為所在地附近適當地點陳列或揭示至少十

五日，或刊載於新聞紙連續五日以上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卅一條 （刪除） 91.10.30 102.01.02      

第卅二條 開發單位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但書重新將替代方案送主管

機關審查者，應依本法第六條及第七條所定程序辦理。 

於原地點重新規劃同一開發行為之替代方案者，開發單位應

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，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，並由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轉送原審查主管機關審查，不受第十二條第一

項及第二項分工之限制。 

104.07.03 104.07.03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卅三條 本法第十五條所稱同一場所，指一定區域內，各開

發場所環境背景因子類似，且其環境影響可合併評

估者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卅四條 二個以上開發行為合併進行評估者，關於評估

之執行、審查程序之進行、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

書之作成及其他相關事項，各開發單位應共同負

責。 
前項情形，各開發單位應各派代表或共同推舉 

代表執行評估、參與審查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卅五條 二個以上開發行為合併進行評估者，主管機關應合

併審查或認可。主管機關權責不同時，由最高層級

之主管機關為之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卅六條 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所稱之變更原申請內容，指本法第六條

第二項第一款、第四款、第五款及第八款或本法第十一條第

二項第一款、第四款、第五款、第八款及第十款至第十二款

之內容有變更者。 

屬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非屬前項須經核准變更之事項，應函請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備查： 

一、開發基地內非環境保護設施局部調整位置。 

二、不立即改善有發生災害之虞或屬災害復原重建。 

其他法規容許誤差範圍內 變  

107.04.11 107.04.11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卅七條 開發單位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申請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、

評估書內容或審查結論，無須依第三十八條重新進行環境影

響評估者，應提出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，由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核准後，轉送主管機關核准。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得檢附變更內容對照表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，轉送

主管機關核准： 

107.04.11 107.04.11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 



 一、開發基地內環境保護設施調整位置或功能。但不涉及改

變承受水體或處理等級效率。 

二、既有設備改變製程、汰舊換新或更換低能耗、低污染排

放量設備，而產能不變或產能提升未達百分之十，且污染總

量未增加。 

三、環境監測計畫變更。 

四、因開發行為規模降低、環境敏感區位劃定變更、環境影

響評估或其他相關法令之修正，致原開發行為未符合應實施

環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原審查結論。 
五、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對環境影響輕微。 

       

第 37-1 條 依第三十六條第二項提出備查之內容如下： 

一、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。 

二、符合第三十六條第二項之情形、申請備查理由及內容。 

三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。 

依前條提出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，應記載下列事項： 

一、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。 

二、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。 

三、本次及歷次申請變更內容與原通過內容之比較。 

四、開發行為或環境保護對策變更之理由及內容。 

五、變更內容無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各款應重新辦理環境影響

評估適用情形之具體說明。 

六、開發行為或環境保護對策變更後，對環境影響之差異分

析。 

七、環境保護對策之檢討及修正，或綜合環境管理計畫之檢

討及修正。 

八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。 

依前條提出變更內容對照表，應記載下列事項： 

一、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。 

二、符合前條之情形、申請變更理由及內容。 

三、開發行為現況。 

四、本次及歷次申請變更內容與原通過內容之比較。 

 

104.07.03 104.07.03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卅八條 開發單位變更原申請內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就 
申請變更部分，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： 
一、計畫產能、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百分之十以上 

者。 
二、土地使用之變更涉及原規劃之保護區、綠帶緩衝區或其

他因人為開發易使環境嚴重變化或破壞之區域者。 
三、降低環保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率者。 
四、計畫變更對影響範圍內之生活、自然、社會環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 



 境或保護對象，有加重影響之虞者。五、對

環境品質之維護，有不利影響者。六、其他經主

管機關認定者。 
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      

第 38-1 條 刪除 107.04.11 107.04.11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卅九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八條所為之追蹤事 
項如下： 
一、核發許可時要求開發單位辦理之事項。 
二、開發單位執行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內容及 

主管機關審查結論事項。 
三、其他相關環境影響事項。 

前項執行情形，應函送主管機關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四十條 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之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，應記
載下列事項： 
一、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。 
二、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
寫者之簽名。 
三、開發行為現況。 
四、開發行為進行前及完成後使用時之環境差異調
查、分析，並與環境影響說明書、評估書之預測結

果相互比對檢討。 
五、結論及建議。 
六、參考文獻。 
七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。

104.07.03 104.07.03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四十一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本法第十八

條所定職權，得派員赴開發單位或開發地點調查或

檢驗其相關運作情形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四十二條 （刪除） 91.10.30 102.01.02      

第四十三條 主管機關審查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作成之審 
查結論，內容應涵括綜合評述，其分類如下： 
一、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。 
二、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 



 三、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。 
四、認定不應開發。 
五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。 

       

第四十四條 （刪除） 91.10.30 102.01.02      

第四十五條 （刪除） 91.10.30 102.01.02      

第四十六條 （刪除） 91.10.30 102.01.02      

第四十七條 （刪除） 91.10.30 102.01.02      

第三章附則 
第四十八條 

本法第二十八條所稱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，指第十

九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，經依其他相關法令處理後

仍未能解決者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四十九條 依本法第二十八條辦理環境影響調查、分析及提出 
因應對策之書面報告，應記載下列事項： 
一、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。 
二、負責人之姓名、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。 
三、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。 
四、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。 
五、開發行為所採之環境保護對策及其成果。 
六、環境現況。 
七、開發行為已知或預測之環境影響。

八、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。

九、替代方案。 
十、執行因應對策所須經費。 
十一、參考文獻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五十條 本法第二十九條所稱相關主管機關，指本法施 
行前辦理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之原審查機關。 

前項機關應依本法第十八條規定辦理監督工 
作，主管機關得會同執行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五十一條 本法施行前已完成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，經審 
查作成審查結論者，開發單位申請變更原申請內容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

 者，準用第三十六條至第三十八條規定。        
第51-1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就

認定標準、細目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等相關法

規提出建議修正時，應邀集有關機關及多元民間團

體舉辦公開研商會，將共識意見彙整為草案，函請

中央主管機關召開公聽會，並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法

制作業程序辦理。 

104.07.03 104.07.03   ※ 中央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或直

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執

行事項說明。 

 

第五十二條 本法及本細則所定處分書、委任書或其他書表之格 
式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94.06.17 102.01.02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第五十三條 本細則除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三日修正發布之

第五條之一、第十一條一及第十二條自發布後六個

月施行，一百零七年四月十一日修正發布之第十二

條附表一之開發行為類型屬旅館、觀光旅館、文教

建設及港區申請設置水泥儲庫，自發布後三個月施

行外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107.04.11 107.04.11 ○   依規定辦理。  

鑑別日期：110.09.02 鑑別人員： 單位主管： 管理代表： 

保存期限：永久 編號：AGRX-E04-06 

 


